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質詢事項 

甲、行政院答復部分 

（一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健全房仲產業相關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

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19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62904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8-8-392） 

黃委員就健全房仲產業相關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據內政部統計，截至本（104）年 10 月底止，全國執業中之不動產經紀業計 6,889 家。近 2 年

該業家數增減情形，民國 102 年新開業比結束營業家數多 665 家；103 年多 452 家。本年截至

10 月底止，新開業仍多於結束營業家數 24 家，相較於 103 年 10 月底同期新開業多於結束營

業家數 424 家之情況，顯示本年開店家數確有趨緩現象。由於不動產經紀業對於房地產景氣

循環及區域發展甚為敏銳，其隨市場供需情形設立或消減之情況，乃自由經濟市場之正常現

象，依目前數據顯示尚無大量結束營業情形，惟內政部仍將持續觀察，必要時將給予業者必

要協助或輔導。此外，為管理不動產經紀業，促進不動產市場健全發展，內政部已制定「不

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」，並訂定「不動產經紀營業員專業訓練機構團體認可辦法」，提供不

動產經紀業從業人員提升專業能力之多元管道，欲從事不動產經紀業人員須經 30 小時專業訓

練及通過測驗，始取得不動產經紀營業員執業資格，且該營業員證明有效期限 4 年，於 4 年

效期內應再參加 20 小時專業訓練及辦理換證，始得繼續執業。 

二、另為滿足國人居住需求，內政部業依行政院 100 年 10 月 26 日核定之「101-104 年整體住宅政

策實施方案」，以及同年 12 月 30 日公布之「住宅法」既有架構推動相關住宅政策，並以「

住者適其屋」原則調整多元住宅政策，朝「租屋、購屋、改屋」等 3 大類住宅方向規劃。上

開實施方案 3 項子目標及推動策略如下： 

(一)提升居住品質、創造無障礙住宅及社區環境：為因應高齡者住宅需求，進行農村社區個

別宅院、公有出租住宅整建、修繕作業，以及推動都會地區老舊住宅整建或維護，補助

實施都市更新；改善住宅性能，提升居住環境品質。 

(二)提供中低收入、弱勢、相對弱勢及受薪階級居住需求協助：協助財務基礎未固國民，依

不同需求與財務條件取得適宜住宅。針對中低收入之無自有住宅家庭，原則提供合宜住

宅及購屋貸款利息補貼；收入較低之無自有住宅家庭，原則提供社會住宅及租金補貼。 

(三)創造公平租、購屋機會：持續推動住宅實際交易價格公開作業，以為民眾買賣、抵押、

投資及政府施政參考；持續推動整合不動產資訊平臺，以利民眾查詢住宅資訊；針對部

分地區空餘屋現況研擬因應對策，以提高住宅使用率；健全住宅租賃市場機制，轉換民

眾購屋為主之住房觀念。 

三、又，為引導住宅市場健全發展，協助民眾居住於可負擔住宅，行政院已於本年 9 月 15 日核定

修正「整體住宅政策」，責請內政部由「健全住宅租售市場」、「提供多元居住協助」及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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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升居住環境品質」等面向，研訂「整體住宅計畫及財務計畫」之相關具體策略及作法，如

興建社會住宅、提供租金補貼、檢討不動產稅制、適切規範購屋貸款等，以回應民眾期待。

另為協助民眾由購屋、租屋及修繕等多元方式取得適宜住宅，96 年迄今計核准租金補貼 23 萬

5,041 戶、購置住宅貸款利息補貼 3 萬 5,740 戶、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 1 萬 1,804 戶，共 28

萬 2,585 戶獲得協助。又，為協助弱勢家庭減輕居住負擔，本年起亦由中央協調地方共同挹注

租金補貼資源，計畫戶數由原 2.5 萬戶提高至 5.9 萬戶，105 年度後將以每年度 5 萬戶為目標

，加計地方社政單位提供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及身心障礙者租金補貼 2.8 萬戶，每年可提供

約 7.8 萬戶租金補貼，協助弱勢家庭解決居住問題。此外，為促進社會住宅興辦，內政部已完

成多項法令修訂，並補助各地方政府先期規劃費、用地有償撥用費及工程費。該部業依「社

會住宅短期實施方案」編列 33.67 億元，推動臺北市及新北市 5 處試辦基地，預計興建 1,919

戶，並已依「社會住宅中長期推動方案」編列 67.68 億元，補助先期規劃費及國宅用地有償撥

用，預計未來 10 年社會住宅將可達 3 萬 4 千戶。再者，內政部將評估於桃園航空城及機場捷

運沿線等，規劃適居青年生活住宅，並以可負擔價格售予符合資格條件青年；為避免少數人

得利，達成相對公平效益，內政部營建署刻正研擬限制轉售對象、價格及政府優先買回等法

令機制，將與地方政府合作滿足青年購屋需求。 

四、此外，為健全不動產市場之發展，「所得稅法」已於本年 6 月 24 日修正公布，將自 105 年 1

月 1 日起實施房屋、土地交易所得合一課徵所得稅制度。另為落實居住正義，新制針對交易

自用住宅者，提供減免稅優惠及重購優惠，可有效提升有自住需求民眾之購屋意願，並輔以

特種貨物及勞務稅不動產部分停徵、所得稅增加稅收用於長期照顧服務支出等配套措施，有

助改善貧富差距，使不動產相關產業健全發展。近期國內房市交易量能萎縮，主要係受出口

訂單連續性衰退、整體經濟下滑及買方預期降價心理等因素影響，稅制尚非影響交易量之主

因，政府將持續關注不動產市場動態，適時提出振興措施，以提升經濟成長動能。 

（二）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提升災害防救效率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

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1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63226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8-9-419） 

許委員就提升災害防救效率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（單位）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為強化大型群聚活動安全管理，內政部於本（104）年 11 月 2 日頒布「大型群聚活動安全管理

要點」，其重點如下：(一)明定大型活動之範圍，達 1,000 人以上且持續 2 小時之活動，即予

管理。(二)採分級管理方式，1,000 人以上、未達 3,000 人之活動採報備制；3,000 人以上活動

採許可制。(三)增訂申請、審查之原則（包括申請事項、表格之範例）、各安全要項及意外

保險費額之參考。另行政院業於本年 11 月 18 日函頒「大型活動安全管理方案」，各中央及

地方政府依據「大型活動安全管理方案」及「大型群聚活動安全管理要點」，將儘速完成大

型活動安全管理規範及違規裁處法制化（含許可、跨境管理等機制），持續協調改善災害預


